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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Ｈｅｎａｎ Ｔｏｎｇ－Ｄａ Ｃａｂｌｅ Ｃｏ．

，

Ｌｔｄ．

（河南省偃师市史家湾工业区）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

各部分内容。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

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

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

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

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招股意向书的“风险因素”部分，并特别注意下列事项：

一、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史万福及马红菊夫妇承诺：自通达电缆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人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通达电缆股份，也不由通达电缆回购本人持有的股份。公司其他发

起人股东曲洪普、邵学良、马艳红、焦会芬、李发明承诺：自通达电缆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通达电缆股份，也不由通达电缆回购本人持有的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史万福、马红菊、曲洪普、邵学良、马艳红、焦会芬同时承

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本人担任通达电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所持通达电缆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通达电缆股份；本人在申报离任六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

５０％

。

二、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１３３

，

８７８

，

７８１．１５

元。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本次发行股票发行当年及以前年度经审计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发行后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三、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

（一）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的主要原材料为铝锭和铝杆，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公司铝锭和铝杆的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８８．３８％

、

８７．３５％

和

８４．６９％

。报告期内，国内市场的铝锭价格波动较大，

２００７

年初至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铝锭价

格高位运行， 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及国内铝锭的供求变化影响，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以后， 铝锭价格迅速下滑，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铝锭长江现货平均价格跌至

１０

，

９６３

元

／

吨，较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份下跌了

４２．１０％

，自

２００９

年起

铝锭价格开始逐步回升，至

２０１０

年末，铝锭长江现货价格维持在

１６

，

２００

元

／

吨左右。

公司招投标报价采取“原材料成本

＋

生产加工费”的报价模式，中标后产品从生产到交货存在一定的

期限（一般为

３－６

个月，个别订单甚至超过

１

年），由于原材料价格波动，导致中标时铝材的价格与交货

时的价格存在差异，该部分差异的成本由公司自行承担，同时由于铝锭和铝杆占成本比例较大，因此铝

价的波动将影响公司产品的毛利率，进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根据报告期内铝价波动对毛利率的敏感

性分析，在其它条件不变，仅考虑铝材单一因素影响的情况下，理论上铝材采购单价每变动

１％

，将导致

公司毛利率绝对值变化约

０．８％－０．９％

。

（二）产品结构单一的风险

公司自成立以来专业从事钢芯铝绞线的生产和销售， 报告期内钢芯铝绞线的销售收入占公司主营

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

９９．８３％

、

９７．９６％

和

８６．０３％

。虽然本公司在国内钢芯铝绞线细分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但公司产品结构较为单一，若未来钢芯铝绞线的市场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则会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一定

的负面影响。

（三）销售客户集中风险

电力行业为国家行政性垄断经营领域。我国电网主网架划分为六大电网区域，其中国家电网公司管

理华北、东北、华中、华东、西北五大电网，经营区域覆盖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南方电网公司管理南方

电网，经营区域覆盖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海南五省区。本公司产品主要用于国家主干电网建设，电网

经营管理的特点决定了公司的主要客户为国家电网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和南方电网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报告期内， 公司对两大电网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的销售额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８８．９７％

、

７１．９６％

和

６３．６１％

。虽然

２００９

年公司成功开拓铁路市场，公司产品在铁道部工程交易中心多次中标，产

品已经开始在中国电气化铁路工程中应用，同时海外市场拓展也逐见成效，但目前两大电网公司，尤其

是国家电网公司仍是公司最大客户，若国家电网公司的市场需求发生不利于公司的变化，将会给公司经

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四）募投项目的市场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

５００ｋＶ

及以上超高压输电线技术改造项目”，项目建成后，公司将新增设计产

能

３４

，

４００

吨，其中新增钢芯铝绞线设计产能

２０

，

０００

吨，新增铝包钢设计产能

５

，

４００

吨，铝合金绞线设

计产能

９

，

０００

吨。

虽然本公司已经在钢芯铝绞线行业树立了较高的市场声誉，并已积累了广泛的优质客户资源，但是

由于钢芯铝绞线的新增产能较大，公司面临钢芯铝绞线新增产能不能及时消化的风险；近年来铝包钢和

铝合金绞线两类产品已经在国内开始逐步应用，市场前景良好，公司管理层对本项目也进行了充分、审

慎论证，并在市场开拓方面做了充分准备，但如果市场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公司短期内将面临一定的市

场开发风险。

四、其他重大事项提示

（一）关于公司毛利率较低、员工数量不多、固定资产较少的重大事项提示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１０．８５％

、

１３．９８％

和

１３．３２％

，与传统制造业相比，发行人毛利率

偏低，但与同行业电缆类上市公司相比，发行人毛利率处于行业中等水平，与金属加工类上市公司相比，

发行人毛利率水平较高。

由于发行人生产产品种类较少，机器设备自动化程度较高，同时销售客户相对集中，发行人的员工

数量较少。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发行人拥有员工

２３１

人，与同行业电力类上市公司相比，发行人员工人数较

少， 但人均产生的经济效益较高，

２００９

年发行人人均贡献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３０４．２２

万元和

１８．５９

万元，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由于发行人生产产品种类较少，所需设备较少，同时由于部分机器设备和厂房来源于

２００４

年收购

控股股东的资产，使用年限较长，折旧较大，导致发行人账面固定资产较小。报告期期末，发行人固定资

产账面价值分别为

３

，

６９９．６９

万元、

３

，

７７２．０５

万元和

５

，

６０８．８４

万元，与同行业电缆类上市公司相比，发行

人固定资产规模偏小。

（二）关于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低于当期净利润的重大事项提示

报告期内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１

，

２９４．５０

万元、

１

，

２１９．１０

万元和

２

，

６５２．０３

万

元，合计为

５

，

１６５．６３

万元，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４

，

６３９．２６

万元、

４

，

０１５．３９

万元和

５

，

３８１．４９

万元，合计为

１４

，

０３６．１４

万元，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合计小于实现的净利润

８

，

８７０．５１

万元。为扩大

再生产，发行人必须储备足够的存货，同时应收账款占用了一部分经营资金，导致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小于实现的净利润。

（三）关于存货周转率的重大事项提示

近三年的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５．９８

次、

４．１１

次和

４．６８

次。为适应业务规模发展的需要，发行人增加了

原材料采购储备，同时受铝价下跌影响，在销售同等数量产品的情况下，营业总成本出现下降，受期末原

材料余额及营业成本的双重影响，

２００９

年发行人存货周转率出现下降。

２０１０

年发行人通过合理控制库

存，存货周转率有所上升。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１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股数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３５％

４

发行价格

通过向询价对象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后，由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确定发行价格

５

发行市盈率

【】倍（按

２０１０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的孰低额和发

行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６

每股净资产

发行前为

４．４２

元

／

股（按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的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发行后为【】元

／

股 （按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与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７

发行市净率 【】倍（以发行后公司每股净资产值计算）

８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

９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立开户的境内自然

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购买者除外）

１０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１１

募集资金 预计总额为【】万元，净额为【】万元

１２

发行费用概算

本次发行费用概算为【】万元，具体构成如下：承销费用【】万

元、保荐费用【】万元、审计费用【】万元、律师费用【】万元、信

息披露及发行手续费用【】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中文名称：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Ｈｅｎａｎ Ｔｏｎｇ－Ｄａ Ｃａｂｌｅ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５

，

８８８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史万福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公司住所： 河南省偃师市史家湾工业区

邮政编码：

４７１９２２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９－６７５１２５８８

传真号码：

０３７９－６７５１２８８８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ｎｔｄｄｌ．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ｈｎｔｄｄｌｚｑｂ＠１６３．ｃｏｍ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１

、发起人设立方式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河南通达电缆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为

５

，

８８８

万元。

２

、发起人及其出资情况

公司发起人为史万福、马红菊、曲洪普、邵学良、马艳红、焦会芬、李发明七名自然人。本公司由河南

通达电缆有限公司（“通达有限”）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前通达有限的所有资产、业务均全

部进入股份公司，通达有限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均由股份公司承继。各发起人均以其在通达有限所占

注册资本比例，折为各自所占本公司股份比例。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１

、本公司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５

，

８８８

万元，本次拟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

例不超过

２５．３５％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本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

（万股）

比 例

持股数

（万股）

比 例

１

史万福

２

，

２３７．４４ ３８．００％ ２

，

２３７．４４ ２８．３６％

２

马红菊

１

，

８８４．１６ ３２．００％ １

，

８８４．１６ ２３．８９％

３

曲洪普

５８８．８０ １０．００％ ５８８．８０ ７．４７％

４

邵学良

５８８．８０ １０．００％ ５８８．８０ ７．４７％

５

马艳红

３５３．２８ ６．００％ ３５３．２８ ４．４８％

６

焦会芬

１１７．７６ ２．００％ １１７．７６ １．４９％

７

李发明

１１７．７６ ２．００％ １１７．７６ １．４９％

８

公众投资者

０．００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２５．３５％

合 计

５

，

８８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

，

８８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承诺

各发起人自愿对其持有的股份进行流通限制， 相关的股份锁定情况和发起人股东离职的相关约定

如下：

公司实际控制人史万福及马红菊夫妇承诺：自通达电缆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人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通达电缆股份，也不由通达电缆回购本人持有的股份。公司其他发

起人股东曲洪普、邵学良、马艳红、焦会芬、李发明承诺：自通达电缆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通达电缆股份，也不由通达电缆回购本人持有的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史万福、马红菊、曲洪普、邵学良、马艳红、焦会芬同时承

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本人担任通达电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所持通达电缆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通达电缆股份；本人在申报离任六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

５０％

。

３

、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史万福和马红菊夫妇，为夫妻关系。除此之外，上述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

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的业务

１

、主营业务描述

公司专业研发、生产和销售钢芯铝绞线，属于电线电缆制造行业，钢芯铝绞线属于导线的一种，公司

生产的多种型号的钢芯铝绞线广泛适用于各种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和电气化铁路接触网回流线。

２

、主要原材料

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是铝锭、铝杆、钢丝等，均在国内采购，并且有稳定的供应渠道，市场供应充

足。

３

、本公司的竞争地位

发行人在钢芯铝绞线行业的龙头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行业地位方面， 目前发行人已经发展成为我国钢芯铝绞线行业的领先企业，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公司钢芯

铝绞线产品在国家电网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中的中标额分别位居第三、第一和第二名，一直稳居行业

前三位。

技术方面，发行人的钢芯铝绞线制造技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其中大截面、高性能导线的设计生

产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目前代表国内最高输电技术水平的三条特高压线路均采用公司产品，

２００９

年

公司又开发了代表目前国内钢芯铝绞线产品最高水平的大截面

ＪＬ／Ｇ３Ａ－９００／４０－７２／７

和

ＪＬ／Ｇ３Ａ－１０００／４５－

７２／７

产品，并通过了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专家鉴定，为公司产品未来的大规模市场应用奠定了坚实的

产品和技术基础。

客户方面，发行人拥有包括国家电网及其下属企业、南方电网及其下属企业、铁道部及下属单位等

重量级客户，海外市场的大型客户也在陆续开发之中，这些客户不但有效保障了公司的经营业绩和持续

盈利水平，也奠定了发行人的行业地位，极大地提高了公司的品牌和产品影响力。

重大项目品牌经验方面，公司生产的钢芯铝绞线被广泛运用于国家重点工程，目前我国仅有的三条

特高压输电线路均曾采用公司产品，除特高压线路外，公司产品还在三峡工程（三峡左一电厂

－

万县）（凤

凰山

－

昌西）（三峡地下电站

－

荆门换流站）

５００ｋＶ

输电线路工程、奥运备战的沈大二回

５００ｋＶ

输电线路工

程等国内近

２６０

条高压、超高压线路中得到成功应用，积累有丰富的重大项目业务经验。

发行人在行业地位、客户、技术、品牌、项目经验等方面具备独特的竞争优势，依托目前的行业龙头

地位，发行人在未来的市场开拓中将占据极其有利的地位。另外，发行人主要管理人员史万福、马红菊、

曲洪普等已经具备近

２０

年经营钢芯铝绞线经验，在生产、销售、采购等环节具备丰富的控制和管理经

验，这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在未来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保证公司盈利能力的稳定增长。

五、有关资产权属情况

１

、房屋以及建筑物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已取得房地产权证的房屋、建筑物共计

２３

，

７３５．３３ｍ

２

。

２

、生产设备

与公司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均为公司所有。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主要机器设备的

使用状态良好，财务成新率平均在

７５％

以上。

３

、无形资产及知识产权

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商标、专利、著作权和专有技术（其中仅土地使用权有账面价

值）。

六、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１

、同业竞争

公司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其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公司与其他持公司

５％

以

上股权的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也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已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２

、关联交易

（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偶发性关联交易为关联方为本公司的银行借款、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１

、公司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史万福、马红菊多次为公司的银行借款、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公司实际控制人史万福、马红菊为公司提供的担保均属无偿担保行为，公司未为担保方支付费用。

２

、本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３

、偶发性关联交易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的生产经营具有“料重工轻”的特点，对流动资金的占用较大，因此报告期内关联方为本公司的

银行借款、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快速从银行融资，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起到良好的促进作

用。

４

、保荐人及发行人律师关于上述关联交易的意见

保荐人认为： 史万福或马红菊向发行人提供担保有助于公司快速从银行融资， 缓解公司的资金压

力，对公司生产经营及业绩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上述担保行为均为无偿行为，对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

益未构成损害。

发行人律师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以协议形式进行，均为发行人单方受益的关联交易。发行人律师

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序号 姓 名 职 务 性别 年龄 任职期限

持股数

（万股）

２０１０

年度

薪酬

（万元）

１

史万福 董事长 男

４５ ２０１０．１２．１８－２０１３．１２．１８ ２

，

２３７．４４ １５．２０

简要经历

高级经济师。

１９９１

年至

１９９４

年任洛阳市偃师县通达电料厂厂长；

１９９５

年

至

２００２

年任洛阳市通达电缆厂厂长；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担任

河南通达电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现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任河南省偃师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偃师市政协常委、洛阳市

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并曾先后获得“洛阳市首届‘百佳’民营科技实

业家”、“第二届河南省优秀民营科技实业家”、“河南省优秀民营企业家”、

“洛阳市劳动模范”等荣誉和称号。

２

马红菊

副董事长、

财务总监

女

４４ ２０１０．１２．１８－２０１３．１２．１８ １

，

８８４．１６ １３．２０

简要经历

高级经济师。

１９９１

年至

１９９４

年任洛阳市偃师县通达电料厂财务科长；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２

年任洛阳市通达电缆厂财务科长；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担任河南通达电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兼财务总监。

马红菊女士曾于

２００５

年被评为“偃师市经济发展女能人”，

２００６

年被评为

“双学双比女能手”、“三八红旗手”，

２００７

年被评为 “偃师市首届十佳女

杰”，

２００８

年被洛阳市评为“巾帼科技致富女状元”并当选为河南省妇女第

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２００９

年被评为洛阳市“三八红旗手”并当选为洛阳

市妇女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

３

曲洪普

董事、总经

理

男

４２ ２０１０．１２．１８－２０１３．１２．１８ ５８８．８０ １３．２０

简要经历

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１

年至

２００２

年先后任洛阳市偃师县通达电料厂技术员、

洛阳市通达电缆厂工程师；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６

年担任河南通达电缆有限

公司部门经理；

２００７

年年初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期间

担任河南通达电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兼总经理。

４

邵学良

董事、副总

经理

男

３６ ２０１０．１２．１８－２０１３．１２．１８ ５８８．８０ ９．８０

简要经历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２

年任洛阳市通达电缆厂业务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担任河南通达电缆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 现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５

张耀先 独立董事 男

６１ ２０１０．１２．１８－２０１３．１２．１８ ０ ３．００

简要经历

注册会计师、 注册审计师。

１９６９

年至

１９８６

年， 就职于西北电力建设局；

１９８７

年至

２００１

年，就职于甘肃省审计厅；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５

年，担任国务院

三峡工程稽查组专家；曾任中国电力会计协会理事；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６

刘延岭 独立董事 男

４７ ２０１０．１２．１８－２０１３．１２．１８ ０ ３．００

简要经历

律师。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就职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就职于北京市天驰律师事务所；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至今就职

于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并担任北京律师协会理事；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７

毛庆传 独立董事 男

５４ ２０１０．１２．１８－２０１３．１２．１８ ０ ３．００

简要经历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至今就职于上海电

缆研究所，现任上海电缆研究所总工程师，兼任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线电

缆分会副秘书长、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线电缆专委会秘书长；毛庆传长期

从事架空输电线电缆研究，曾负责组织线缆行业研制和生产三峡输电工程

用各种新型导地线的工作。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８

张治中

董事会秘

书、副总经

理

男

３３ ２０１０．１２．１８－２０１３．１２．１８ ０ ８．８０

简要经历

工程师。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任河南省易创科技有限公司综合布

线系统工程师；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任河南通达电缆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

９

马艳红

监事会主

席

女

２８ ２０１０．１２．１８－２０１３．１２．１８ ３５３．２８ ８．８０

简要经历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７

年担任河南通达电缆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起，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１０

焦会芬 监事 女

４８ ２０１０．１２．１８－２０１３．１２．１８ １１７．７６

未在公司

领薪

简要经历

１９９０

年至

１９９５

年任巩义市焦湾五金厂副厂长；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２

年任巩义

市恒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７

年任河南通达电缆有

限公司财务经理；现任公司监事。

１１

蔡晓贤 监事 女

３２ ２０１０．１２．１８－２０１３．１２．１８ ０ ８．８０

简要经历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任河南通达电缆有限公司质检科科长； 现任

公司监事。

２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兼职情况

姓 名 本公司职务 兼职单位名称 兼职职务

兼职单位与

本公司关系

史万福 董事长

万福置业 董事长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公司

万年硅业 董事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参股公司

马红菊

副董事长、

财务总监

万年硅业 监事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参股公司

焦会芬 监事

巩义市恒星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

－

刘延岭 独立董事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

－

北京律师协会 理事

－

毛庆传 独立董事

上海电缆研究所 总工程师

－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线

电缆分会

副秘书长

－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线

电缆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

－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史万福和马红菊夫妇。

史万福先生，目前持有发行人

２

，

２３７．４４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３８％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马红菊女士，目前持有发行人

１

，

８８４．１６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３２％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九、财务会计信息

１

、本公司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１１４

，

０１９

，

０７８．０６ ５２

，

０５９

，

２３８．３４ ５２

，

９３１

，

４０３．９８

应收票据

７

，

６１９

，

０４１．００ ４

，

１４３

，

９６１．００ ５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应收账款

１８０

，

１６３

，

４４４．６５ １３７

，

９３９

，

１３１．３７ １２９

，

６６９

，

５４４．７４

预付款项

４０

，

１８２

，

０９６．２７ １５

，

０３１

，

０６４．７１ ２１

，

７０５

，

９５１．４２

其他应收款

７

，

７１０

，

２０４．７５ ５

，

１０９

，

２６６．７２ ２

，

７１３

，

０９５．７７

存货

１４４

，

２３６

，

２９２．９１ １４２

，

２１７

，

７０６．０１ １３２

，

７５３

，

５８９．０９

流动资产合计

４９３

，

９３０

，

１５７．６４ ３５６

，

５００

，

３６８．１５ ３４５

，

３２３

，

５８５．００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２

，

１３１

，

３１３．６２ １３

，

７７８

，

５０２．００ ３

，

７１１

，

２１８．４８

固定资产

５

，

６０８

，

８４０７．８８ ３７

，

７２０

，

５２１．４６ ３６

，

９９６

，

９２９．０１

在建工程

５

，

３７５

，

４６９．１２

５３７５

，

４６９．１２

８

，

２７５

，

０２７．４６ －

无形资产

４

，

２３３

，

３８２．０５ ４

，

３２３

，

２９４．５７ ４

，

４１３

，

２０７．０９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６８３

，

７４４．９７ ８３９

，

１５４．３７ ７２５

，

１６７．３５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７８

，

５１２

，

３１７．６４ ６４

，

９３６

，

４９９．８６ ４５

，

８４６

，

５２１．９３

资产总计

５７２

，

４４２

，

４７５．２８ ４２１

，

４３６

，

８６８．０１ ３９１

，

１７０

，

１０６．９３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４７

，

３７６

，

９７２．０２ ８０

，

１９５

，

６５９．１９ ４７

，

６９０

，

３５５．８０

预收款项

５２

，

５９４

，

６１４．６２ ２２

，

６１６

，

５２０．３２ ８６

，

２０５

，

７１７．２６

应付职工薪酬

１

，

３０３

，

５５０．５０ １

，

１７２

，

７１２．３４ １

，

８１３

，

９０１．３０

应交税费

５

，

５８７

，

７８７．６８ ５

，

９２４

，

１３２．５６ ６

，

２３５

，

８２８．３９

其他应付款

２０２

，

８３１．２６ ２

，

３１１

，

２５０．７６ ３

，

０４８

，

３３７．３４

流动负债合计

２８９

，

０６５

，

７５６．０８ ２０９

，

７２０

，

２７５．１７ ２２４

，

９９４

，

１４０．０９

非流动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６２６

，

１８７．５０ ２９

，

５１２．５０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２

，

９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３

，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６２６

，

１８７．５０ ２９

，

５１２．５０

负债合计

３１２

，

４１５

，

７５６．０８ ２１３

，

３４６

，

４６２．６７ ２２５

，

０２３

，

６５２．５９

所有者权益：

股本

５８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８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８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５２

，

３９２

，

５１７．９２ ５４

，

２７１

，

０８０．４２ ５２

，

４８１

，

０５５．４２

盈余公积

１４

，

８７５

，

４２０．１３ ９

，

４９３

，

９３２．４９ ５

，

４７８

，

５３９．８９

未分配利润

１３３

，

８７８

，

７８１．１５ ８５

，

４４５

，

３９２．４３ ４９

，

３０６

，

８５９．０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６０

，

０２６

，

７１９．２０ ２０８

，

０９０

，

４０５．３４ １６６

，

１４６

，

４５４．３４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５７２

，

４４２

，

４７５．２８ ４２１

，

４３６

，

８６８．０１ ３９１

，

１７０

，

１０６．９３

２

、本公司经审计的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一、营业收入

７７２

，

６３７

，

３６０．０２ ６５７

，

１２３

，

９２３．６８ ７５４

，

４４１

，

６４５．５１

减：营业成本

６７０

，

８０５

，

５７５．１４ ５６５

，

５６８

，

９６９．２７ ６７２

，

２６９

，

８０２．６８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８６６

，

７２１．８８ ８４３

，

７１３．３４ ４７２

，

９４８．１２

销售费用

２０

，

９９７

，

２９６．１１ ２４

，

４３８

，

５４２．２６ １８

，

５１８

，

３１８．３９

管理费用

１０

，

１３２

，

８４０．０３ ９

，

９９２

，

１０５．２０ ８

，

６２４

，

１６９．８５

财务费用

４

，

７７７

，

４５６．１４ ２

，

１９１

，

２６８．４８ ２

，

１０９

，

２４９．８３

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２０１

，

６８２．３５ ４５５

，

９４８．０６ －１０

，

８４６．６８

加：投资收益

－３５１

，

６０４．２６ ２３

，

８３５．６８ －

二、营业利润

６３

，

５０４

，

１８４．１１ ５３

，

６５７

，

２１２．７５ ５２

，

４５８

，

００３．３２

加：营业外收入

６１４

，

５００．００ － ９

，

３９１

，

０００．００

减：营业外支出

３６８

，

１８１．９９ － １４６

，

９６８．５３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失

－ － ８６

，

４０５．５３

三、利润总额

６３

，

７５０

，

５０２．１２ ５３

，

６５７

，

２１２．７５ ６１

，

７０２

，

０３４．７９

减：所得税费用

９

，

９３５

，

６２５．７６ １３

，

５０３

，

２８６．７５ １５

，

３０９

，

４４３．３１

四、净利润

５３

，

８１４

，

８７６．３６ ４０

，

１５３

，

９２６．００ ４６

，

３９２

，

５９１．４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５３

，

８１４

，

８７６．３６ ４０

，

１５３

，

９２６．００ ４６

，

３９２

，

５９１．４８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９１ ０．６８ ０．７９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９１ ０．６８ ０．７９

３

、本公司经审计的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８８１

，

１９６

，

４６２．３２ ６９５

，

５６２

，

７９９．７６ ８９７

，

９７５

，

４２７．２０

收到的税费返还

－ ３３２

，

５１２．１７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

，

１７２

，

１５７．８３ ２１

，

７９４

，

１４０．６４ １２

，

６４８

，

０１５．１８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８８６

，

３６８

，

６２０．１５ ７１７

，

６８９

，

４５２．５７ ９１０

，

６２３

，

４４２．３８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７９１

，

１５１

，

２９９．６８ ６３１

，

４６５

，

０４５．６７ ７８０

，

６７５

，

７１１．４６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６

，

０６３

，

５１２．９４ ６

，

８９０

，

４６１．７５ ５

，

７０８

，

３５５．４６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２

，

４３３

，

５５４．４２ ２６

，

２６４

，

０８２．３９ ４２

，

２０４

，

１３９．０３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０

，

１９９

，

９５３．１０ ４０

，

８７８

，

８１１．７３ ６９

，

０９０

，

２６６．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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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特别提示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和《关于深化新股发行

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本次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关于网

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

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２０

号文核

准。通达股份的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５６０

，该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即

４００

万股；网

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３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Ｔ－３

日）期间，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现场推介。只有符

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要求的询价对象方可自主选择在北京、上海或深圳参加现

场推介会。

４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

须同时申报价格和数量，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配售对象应按照规定进行

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主承销商的证券

自营账户、与发行人或主承销商具有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除外）方可参与本次初步

询价。配售对象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提交有效报价，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６

、配售对象初步询价最多可以申报三档价格，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下限为

１００

万股，且申

报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０

万股的整数倍；同时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之和不

得超过

４００

万股。

７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参考发行人基本面及未来成长性、可比公

司估值水平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

效申购数量。

８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报数量；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未及时缴纳申购款，将视为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在《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

披露，并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９

、当本次网下发行申购结束后，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配售。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１００

万股）配号的方法，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按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量进行配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最终将摇出

４

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配

１００

万股股票。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４００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

量直接进行配售。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

４００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１０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

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１１

、回拨安排：网上申购不足时，可以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下的机构投资者申购，仍然申购不足的，

可以由承销团推荐其他投资者参与网下申购。

１２

、有关询价对象的具体报价情况将在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周五）刊登的《河南通达电缆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抽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披露。

１３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如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网下

报价情况未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预期、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

致；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４００

万股；网上申购不足，且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

的。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重

新启动发行安排等事宜。

１４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１５

、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推介和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

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Ｔ－６

日）登载于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

意向书摘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可于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查询。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交易日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

月

１５

日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Ｔ－５

日

２

月

１６

日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深圳）

Ｔ－４

日

２

月

１７

日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上海）

Ｔ－３

日

２

月

１８

日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北京）；

初步询价截止日（

１５

：

００

截止）

Ｔ－２

日

２

月

２１

日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

量；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

月

２２

日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网上路演

Ｔ

日

２

月

２３

日

网下申购缴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根据网上申购初步结果确定网上向网下回拨数量及网上、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网下发行配号

Ｔ＋１

日

２

月

２４

日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２

月

２５

日

刊登《网下摇号抽签及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款；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３

日

２

月

２８

日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发行申购日、网下申购缴款日。

２

、上述日期为正常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将及时

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３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

二、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

民生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路演推介工作，有

关工作安排如下：

１

、路演推介安排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Ｔ－３

日），在深

圳、上海、北京三地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进行路演推介。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

Ｔ－５

日，周三）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深圳福田香格里拉酒店三楼广东厅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

Ｔ－４

日，周四）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上海香格里拉大酒店紫金楼盛事堂三厅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３３

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

Ｔ－３

日，周五）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民族饭店二层锦绣宫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１

号）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２

、初步询价安排

（

１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

２

）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

备案信息为准，因询价对象、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自

负。

（

３

）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Ｔ－５

日，周三）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Ｔ－３

日，周五）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所属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交报价，申

报申购价格及申购数量。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可以最多申报三档申购价格，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

一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下限为

１００

万股，且申报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０

万股的整数

倍；同时各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

４００

万股。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Ｐ２＞

Ｐ３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则若

Ｐ＞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

行；若

Ｐ１≥Ｐ＞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

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

４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填写具体原因。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５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

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联系。

三、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史万福

住 所：河南省偃师市史家湾工业区

电 话：

０３７９－６７５１２５８８

联系人：张治中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岳献春

住 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电 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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